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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女子遇注销瑜伽馆：预付式消费这样避坑

2025 年 3 月 18 日，家

住长沙市岳麓区的杨女士

与朋友成女士在“菩提瑜

伽（家兴苑店）”签订了《会

员服务合同》，支付 1944

元购买了 34 节瑜伽课程。

选择这家店，杨女士经过

了仔细考量：离家近、体

验不错，更重要的是，“它

有好几家店”——这种品

牌连锁店给了她额外的安

全感。

然而，这份信任在短短

数月内被击碎。

2025 年 8 月 22 日， 因

工作繁忙、会员卡即将到期，

还只上了 6 节课的杨女士微

信向对接人提出停卡申请。

对方回复 ：“我早就不在菩

提（瑜伽）工作了。”随后

便不再回复任何消息。

两天后，杨女士赶到瑜

伽馆，发现大门紧锁。她

打开微信小程序，一条“搬

迁通知”赫然在目：“为了

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舒

适的环境，本店全面升级，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停课，

9 月 2 日我们将在中海阅溪

府重新与大家见面。”

这条 通知发布于 2025

年 8 月 24 日， 措 辞

温 馨， 承 诺 明

确。 但 杨 女

士 按 照 时

间 前 往

新址时，

却 发 现

这 里根

本 没 有

什 么 瑜

伽馆。更

令 她 震 惊

的 是， 通 过

工商登记查询，

“菩提瑜伽（家兴苑

店）”的注册主体“长沙市

岳麓区浦提悦瑜伽馆”已

于同年 8 月 14 日以“停止经

营”为由办理注销——比“搬

迁通知”的发布时间早了

整整 10 天。这意味着，当

消费者在小程序中看到“全

面升级、搬迁新址”的温

馨告示时，经营主体已经没

了。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周雅婷

健身房、瑜伽馆“跑路”已非新闻，但当“连锁店”成为障眼法、“搬迁通知”变成注销前奏、同名店铺“互踢皮球”时，消费者的权益
保障便成为一道需要制度回应的民生考题。

早在 2025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已明确“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终止营
业，既不按照约定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者申请退款，消费者请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然而，法律条文与现实维权之间，仍隔着证据固定、主体认定、执行落地等多重沟壑。近日，长沙市民杨女士联系上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她的遭遇正是“预付式消费”纠纷困境的微观切片。

瑜伽馆“搬迁”：新店未见，分店不接

求助

预付式消费的行业乱象

现象

杨女士的遭遇并非孤例。

记者从行业监测数据中看到，

2024 年度全国商业健身房闭

店率达 10% 至 14%，相当于

每年有近万家门店退出运营。

这一数字较往年呈现明显上

升趋势，其中不乏知名连锁品

牌的身影。

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

预付式消费纠纷已成消费维

权的高发区。2025 年 3 月发

布的司法解释及典型案例中，

健身、教育培训、美容美发

被列为重点监管领域。北京

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统计更

具警示性：2022 年至 2025 年

上半年，涉预付式消费纠纷

案件数量从 804 件增至 1583

件（2024 年 全 年），2025 年

上半年已达 892 件。其中，经

营者“失联跑路”导致合同无

法履行是引发纠纷的主要原

因。

据中消协智慧 315 平台统

计，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底，

湖南省涉及预付式消费的投

诉 共 2590 条。2025 年 8 月

26 日，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发布第 9 号消费提

示，直指预付式消费存在“卷

款跑路”“虚假宣传”“霸王

条款”“服务缩水”四大陷阱。

甄别预付式消费陷阱，警惕消费风险

说法

“遭遇店家跑路，消费者要及

时维权。”广东执一律师事务所

律师谭凤君介绍，《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三条明确，经营者收取预

付款后终止营业，既不按约定兑

付服务又恶意逃避退款的，应当

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这意味着，

杨女士可主张“退一赔三”，而

非仅追回剩余课时费。同时，司

法解释确立了“七日无理由退款”

规则，消费者自付款之日起七日

内有权请求经营者返还预付款本

金。

针对“举证难”问题，司法

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控

制合同文本、消费记录等证据却

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

院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主张认定争

议事实。这实际上是一种举证责

任的转移，解决了司法实践中证

据偏在于经营者一方的困境。

从同类纠纷的涉案金额来看，

往往具有分散且单笔金额小的特

征，消费者提起诉讼的时间与精

力成本通常高于预期收益，导致

群体性放弃维权，这也在客观上

降低了不良商家的违法成本。

因此，谭凤君建议消费者在

进行预付式消费时，应及时固定

双方签署的服务合同、付款凭证、

剩余服务次数记录，微信聊天记

录等证据，一旦遭遇预付式消费

维权纠纷，应当向监管部门投诉

举 报，并通过提 起诉 讼主张 惩

罚性赔偿金等多手段立体监督维

权。

三个建议优化预付式消费环境

提醒

“破解预付式消费难题，湖

南省早已迈出制度探索的步伐。”

2025 年 5 月，湖南五部门联合

印发《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方

案》，明确提出“探索实行预付

式消费资金托管模式”——消费

者预付资金不再直接进入商家账

户，而是由第三方机构托管，按

服务进度分批划拨；若商家停业

或违约，剩余资金可原路退回。

这一制度设计将有望从源头防范

“卷款跑路”风险。

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

会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择预付

式消费时，切勿仅凭品牌知名度

或门店数量作出判断，务必通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核实实际经营主体的注册信息、

存续状态及变更记录。对于宣称

“搬迁”“升级”“转让”的商家，

应主动索要书面说明，并确认原

经营主体是否已注销、新主体是

否明确承接债权债务。如发现商

家在注销后仍发布“搬迁通知”

或继续揽客，应及时固定证据并

向有关监管部门举报。在预付式

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消费者要

及时与商家协商解决，若协商不

成，可拨打 12345 进行投诉，也

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等法律

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维

权时，要注意收集和保存好相关

证据，如合同、发票、消费记录、

聊天记录、视频音频等，以便更

好地主张自己的权益。

之后，杨女士电话联系了菩提

瑜伽的另外一家门店，对方却告

诉她 ：“本店不接收家兴苑店的会

员。”

同名连锁

店 为 何 不

接 受 转

卡 ？ 3

月 2 0

日 ，

今 日

女 报

/ 凤 网

记者走

访 发 现，

分 布 在 长

沙各区的“菩

提瑜伽”的每家门

店实为独立民事主体。杨女士

办卡的“家兴苑店”注册名为“长

沙市岳麓区浦提悦瑜伽馆”，系经

营者吴某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与其他同名门店并非同一法律主

体。

记者多次致电联系吴某，但

对方一直未接电话。

多次联系未果后，杨女士向长

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湖南省首家破产法庭成立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马付才） 近日，湖南首家破产

法庭——长沙破产法庭揭牌仪

式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

这是全国第 19 家、湖南省首家

专门破产法庭，标志着湖南破

产审判专业化、规范化、高效

化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长沙破产法庭管辖长沙市

辖区内由县级（市、区）以上（含

本级）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准

登记的公司（企业）的强制清算

案件、破产案件、相关衍生诉

讼案件、跨境破产案件，以及

其他依法应由其审理的案件等。

当前，湖南正深入推进企

业服务年工作，部署实施“全社

会尊商重企、全周期服务企业、

全链条赋能产业、全方位权益

保护”四大行动，破产审判是

打通企业“退出难、重整慢、纠

纷多”堵点的关键抓手。下一

步，长沙破产法庭将立足湖南

全省企业服务年核心要求，坚

守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

线，坚持“可重整不清算”的

司法理念，精准拯救具有发展

价值的困境企业；秉持高效出

清原则，依法加快“僵尸企业”

司法清算进程，释放土地、资金、

人才等生产要素，赋能实体经

济发 展；恪守权 益保障底线，

公平维护职工、债权人、企业

等各方合法权益，切实破解账

款拖欠、纠纷难解等市场顽疾。

据悉，2025 年，湖南法院

审 结 破 产 案 件 1179 件， 推 动

1129 家企业规范退出市场、50

家困境企业重整重生，为 9435

家企业修复信用。

资讯

发布搬迁通知后，
杨女士再也联系不上瑜
伽馆的工作人员。


